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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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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k總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70026600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0條；並自公布日施行，施行至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2‧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屆滿，當然廢止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八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字第0980004808號公告施行期間已於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屆滿，當然廢止

【法規內容】
第1條（立法目的）
﹝1﹞為振興經濟，提振民間消費及促進國內需求，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以下簡稱消費券），特制定本條例。
第2條（主管機關）
﹝1﹞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第3條（規劃及推動辦理機關）
﹝1﹞發放消費券之規劃及推動，由主管機關辦理。
﹝2﹞預算編列機關為執行消費券之預算，得就消費券之印製、發放、兌付、宣導及其他相關事宜，委託相關部會及機構辦理。
第4條（經費來源）
﹝1﹞中央政府依本條例辦理發放消費券所需經費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不得充經常支出之限制。
﹝2﹞前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舉借債務方式辦理，不受公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五項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之限制。
[bookmark: a5]第5條（領取金額）
﹝1﹞符合內政部所定領取人資格者，每人得依本條例規定領取消費券新臺幣三千六百元，用於購買貨物、勞務或捐贈。
﹝2﹞個人自政府領取之消費券，免納所得稅。個人以消費券捐贈政府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其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列舉扣除。
[bookmark: a6]第6條（消費券使用之禁止）
﹝1﹞消費券不得找零、轉售、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使用。
﹝2﹞消費券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bookmark: a7]第7條（相關事項辦法之訂定）
﹝1﹞使用消費券購買貨物或勞務之範圍、方式、期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2﹞募集消費券或接受捐贈消費券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依公益勸募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3﹞消費券之發放人員、發放之方式、領取之期間、領取之機構與地點、應檢具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4﹞消費券營業人存入其往來金融機構帳戶與入帳方式、期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8條（相關業務不適用之規定）
﹝1﹞消費券之相關業務，得不適用政府採購法招標、決標之規定。
第9條（罰鍰）
﹝1﹞非金融機構營業人違反第六條規定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按消費券面額處一倍至三倍罰鍰。
第10條（施行日及施行期間）
﹝1﹞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施行至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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